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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传智教育”）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

让，受让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优优汇联”）51%

股份（合计 15,606,000 股），使得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第

一大股东由苗春变更为传智教育,控股股东由苗春变更为传智教育，实际控制人由苗春变

更为黎活明、陈琼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江苏传智播客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 沭阳县迎宾大道东首软件产业园 A栋大厦 803 室 

注册资本 40244.75 万元 

成立日期 2012年 9 月 4日 

主营业务 高精尖数字化人才培养 

法定代表人 黎活明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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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控股股东名称 黎活明、陈琼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黎活明、陈琼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2024年 12月 20 日，传智教育召开第三

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本

次收购方案。 

 

（二）自然人 

姓名 黎活明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传智教育董事长兼总经理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高精尖数字化人才培养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 22.44%任职单位股权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否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姓名 陈琼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传智教育董事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高精尖数字化人才培养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直接持有 16.64%任职单位股权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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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4年 12月 20日，传智教育与苗春、厦门优优汇联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厦

门哈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厦门优创智教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厦门百川朝

海信息科技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、高泉利、毕伟国、游继军、王迪、叶伟鹤、汪涛、深

圳市云慕健康管理有限公司、福建祺来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－祺来发 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

金、谢木成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传智教育受让上述人员持有的 51%优优汇联股份（合

计 15,606,000股）。本次股份变动将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，传智教育将成为公司的

控股股东，黎活明、陈琼将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收购人及实际控制人将严格遵守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收购人

在取得公司控制权后，将利用自身资源积极推进公司的业务发展，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和

盈利能力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。收购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依法行使股东权

利，保证公司在业务、资产、财务、人员、机构方面的独立性，确保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

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0

日披露的《收购报告书》等相关公告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20

日披露的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等相关

公告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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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“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收购后，

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

成后 12个月内不得转让。” 

因此，本次收购完成后，传智教育所持公司股份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转让。除

上述限售安排外，传智教育无自愿限售安排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 

（二）《收购报告书》 

 

 

 

 厦门优优汇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年 12月 2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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